
山东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质量信誉
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14239][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确保机动车驾驶培训质量，提高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素质，提升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山东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Toc23005]第二条  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受聘于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简称“驾培机构”）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教练员（包括理论教练员和驾驶操作教练员)及其相关机构，应遵守本办法。
[bookmark: _Toc32436]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质量信誉考核，是指驾培机构教练员在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过程中，在履行职业职责方面积累形成的，被学员、社会公众及行业监管部门认可的综合评价。核心是教练员的信用行为和记录，促进培训质量的提高。
驾培机构教练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充分发挥教练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职业品质、职业能力，为社会提供优质诚信的机动车驾驶教学服务。
驾培机构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工作严格坚持依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bookmark: _Toc23020]第四条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指导全省驾培机构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负责统筹所属辖区驾培机构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县（区）级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督促本辖区内的驾培机构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并负责对考核结果的监督整改和应用。
驾培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6040]第五条  要充分发挥各级驾培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机构在质量信誉考核工作中的作用。鼓励驾培机构委托行业协会、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组织实施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的事务性工作。
[bookmark: _Toc14828][bookmark: _Toc24720][bookmark: _Toc9560]第二章 质量信誉内容与指标
[bookmark: _Toc9917][bookmark: _Toc29553]第六条  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主要由教练员全年培训合格率、学员满意度、聘用工作年限、年度接受的再教育培训和综合知识考试情况及教练员在培训教学、社会公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的表彰奖励情况，以及教练员在安全生产、遵章守法等方面因违法乱纪受到查处情况等内容组成。 
第七条  质量信誉指标包括培训合格率、违法违规记分、学员满意度、工作年限、年度再教育培训和综合知识考试、加分项和否决项。
[bookmark: _Toc9611]第八条  教练员培训合格率是培训学员各科目一次考试合格率，由驾培机构定期汇总，在驾培机构显著位置公示。
[bookmark: _Toc4493]第九条  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参照《山东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办法》，对所属驾培机构教练员进行记分并及时通知相应的驾培机构。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社会组织积极引导驾培机构以自律公约形式建立教练员黑名单制度和违约违规记分管理制度。对于列入黑名单的教练员其他驾培机构不得聘用。
[bookmark: _Toc9676]第十条  学员满意度包括学员评价和学员投诉。学员评价是学员主动参与教练员培训教学活动，在培训过程中或结束后对执教教练员教学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的评价，是教练员带教学员数量、评价学员数量、学员评价内容综合计算的结果。学员投诉是指学员通过12328、12345投诉服务热线、政府网站、来信来访等多渠道多方式提出的投诉。
[bookmark: _Toc685]第十一条  年度再教育培训和综合知识考试是驾培机构为提高教练员素质对教练员每年进行至少一周的培训，教练员应主动完成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参加综合知识考试。
[bookmark: _Toc30686]第十二条  工作年限是教练员从应聘到驾培机构，在省监管服务平台备案之日起计算的时间。
[bookmark: _Toc27101]第十三条  教练员在培训教学、社会公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的表彰奖励予以加分。
[bookmark: _Toc845]第十四条  在安全生产、遵章守法等方面因违法乱纪受到查处，考核结果记为不合格的情形：
1.有交通违法记分满分记录或者发生交通死亡责任事故； 
2.组织或者参与考试舞弊、收受或者索取学员财物的；
3.组织、参与或配合学时造假的；
4.组织、煽动学员1次3人以上或累计9人次以上，进行非法集会或上访的；
5.在媒体平台违规宣传、虚假承诺、低价引流吸引学员造成恶劣影响的；
6.教学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负主要责任，特大事故负次要责 任以上的；
7.有酒驾、醉驾、毒驾行为隐瞒不报的；
8.发生违法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处以拘留、拘役以上强制 措施的；
9.按照山东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和 山东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信用评分标准直接记 20 分的；
10.教练员虚报瞒报质量信誉考核有关情况的。 
[bookmark: _Toc6520][bookmark: _Toc14120][bookmark: _Toc30438]第三章 质量信誉考核
[bookmark: _Toc29898][bookmark: _Toc22493]第十五条  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考核工作应与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同步进行。每年6月30日以后聘用的教练员以及聘任期不满6个月以上的，当年质量信誉考核不定等级，聘任未满12个月的教练员不具备评为AAA级以上的资格。
第十六条  质量信誉考核的数据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手段，逐步实现质量信誉考核数字化、信息化。评分信息应当从以下途径获取：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获取的有关信息；
（二）投诉监督渠道所获取的符合本办法的群众有效投诉信息；
（三）政府认定的监管服务平台提供的管理信息、学员评价信息等。
（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符合本办法的有关信息；
（五）新闻媒体曝光并经交通运输部门查证属实的信息；
（六）其他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10207]第十七条  质量信誉考核实行百分制，满分为100分，60分为合格。各项考核内容分值：违法违规记分20分，学员满意度30分，培训合格率20分，工作年限10分，再教育和综合知识考试20分，加分项上限10分，否决项直接记为不合格。
考核成绩低于60分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bookmark: _Toc6297][bookmark: _Toc7936]第十八条  质量信誉考核指标数据收集应于考核年度内完成。考核数据汇总、成绩公布应于此次年度首月完成。
[bookmark: _Toc10103][bookmark: _Toc16820][bookmark: _Toc11088]第四章  考核结果应用
[bookmark: _Toc27394]第十九条  驾培机构应当跟据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成绩制作教练员培训质量排行榜，报送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驾培机构排名前30%的教练员开展星级教练员评选，质量信誉考核排行榜及星级教练员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布，方便驾培机构以及社会公众通过网站、移动客户端等查询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排名及评定星级。
驾培机构应当加强对考核等级为B级的教练员的教育管理力度，必要时暂停执教，对连续两年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为B级的教练员应当调离教学岗位。
[bookmark: _Toc17075][bookmark: _Toc148][bookmark: _Toc17791]第五章 附  则
[bookmark: _Toc5203][bookmark: _Toc28577]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市级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细化考核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10560][bookmark: _Toc15208]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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